
 

中国法院令投资者不寒而栗 

华尔街时报文章 (2002 年 4 月 9 日) 
 

（上海。记者 Karby Leggett） 十年前，邵裘德带着成功和财富的梦想回到中国，今天，这

位美国商务人员却在上海郊区的一所监狱中忍受煎熬，这种令人惊愕的反差展示了在中国经

商而时常会面临的危险处境。 
 

二年前，邵先生，一位美国藉移民，被上海的法院认定 骗逃了国家约$393，000 的税收

而判处 16 年有期徒刑。邵先生坚持说他是无辜的。他和他的家属说，法院和公安机关以前

不给他机会来搜集可以证明他无罪的证据。而法院的文件显示，判他有罪依靠的是如下二项

证据：一个被 证明有大量骗税行为的中国藉个人的供述和公诉方说邵先生在被单独关押期

间曾作过但邵先生本人却否认作过的所谓有罪坦白。 
经过一年多的核查法院、银行、财务会计等有关材料，邵先生说他现在可以证明他的清

白无辜了。但是现在他却遇到另一个障碍：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显得很不愿意裁定重审此案，

他和他的家人说，因为重审就可能把上海法院所犯的令人难堪尴尬的错误暴露出来了。 
“庭审时，我根本无法为公司和自己进行辩护，因为我一直与世隔绝地被关押着”，邵先

生在最近请美国驻沪领馆转交给布什总统的信中说，“根本没有实事求是，公平公正而言。” 
市税务和公安的官员都拒绝对此案作评论，曾经驳回上诉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戴友文

法官也拒绝对此案的一些问题作答。 
随着中国对外国投资越来越有吸引力，邵先生的处境却及时地提醒人们注意到一个司法

独立难以保证和税务法规模糊多变的国家中经营的危险性。 现有 39 位美国藉人士，大多数

都是像邵先生那样的华裔人士，因被判犯获取国家机密、行贿和偷税等罪名而被关押在中国。 
但是几乎任何一个在中国被逮捕的人士都面临一系列的问题。获得律师的帮助，尽管中

国的法律对此有保证，在实践中却常常受到限制甚至被拒绝，中国和西方的律师都这么说。 
中国的警察也经常用一些西方国家不允许的方式手段来获取证据，并且由于许多涉嫌的犯罪

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与中国政府有关，强有力的政治暗潮常常左右着法院的审理、歪曲有关的

证据和影响法官，中国出庭律师们这么说。 
尽管关押所有在上海的外藉人士的上海青浦监狱拒绝了对邵先生面对面采访的要求，但

他的遭遇却可以通过他在狱中写的笔记、采访他在上海的家属以及阅读法院文件来整合出来

（自从被送到青浦监狱后，他被允许与外界通信，他常常请美国驻沪领馆递送文件）。 
邵先生在上海出生并长大，大学毕业后于 1986 年离开上海去美国。后来他到斯坦福大学

商学院学习，1993 年毕业后他和一些斯坦福大学的校友们设立了一个贸易公司，叫做希比

威贸易公司，邵先生具体负责上海子公司的经营进口医疗设备的业务。 
麻烦的初兆于 1997 年发生；税务稽查人员来到邵先生位于市中心的办公地点进行“特别

稽查”并且拿走了他们的财务帐册，当邵先生到税务机关去申诉是，却被告知说除非他付约

6 万美元的“税务保证金”，否则“特别稽查”将一直进行下去。邵先生说当时他拒绝了这一

要求，认为这里已经有错。 
邵先生继续在中美之间奔波，但 1998 年 4 月的一天他又回到中国刚到上海机场后不久就

被公安人员带走了。 据邵先生本人、他的家属以及他后来聘请的律师说，他被单独关押在

一家地方旅馆有一个多月，没有被允许与家人或律师打电话。中国的官方在带走邵先生后确

实通知了美国领事馆。被单独关押一个多月后，邵先生以涉嫌偷税而被正式逮捕，送到了上

海市看守所，然后公安机关继续对案件进行了近一年的侦察。在这期间，据邵先生的姐姐和

家属说，邵先生只能定期在一张纸片上写一句话给家属，他说他无法见律师。 



1999 年 6 月， 上海的一个法院决定了邵先生的命运：审判长周芝国法官认定他少交了约

253,000 美元的销项税给当地政府并且用虚开的增值税发票抵扣了约 14，000 美圆的进项税。

9 个月后，判决书下来了：邵先生被判处有期徒刑 16 年，是所有在中国被判刑的美国公民

中最长的。  
中国法律专家说上海的公安机关和法院在邵先生的案件上至少已经违反了他们自己的 

一项规定，邵先生直到开庭前一周才见到他的辩护律师，而中国的法律规定他可在几个月前

就获得律师的帮助。并且，他的律师和家属对法院判决的依据始终有疑问。第一，公诉方说

邵先生在被单独拘禁期间曾作过有罪坦白，而邵先生一直否认作过有罪坦白；第二，陈思诺，

一位因把虚开的增值税发票给邵先生而一同受审的本地商人，在庭审时说是美国商人指使他

提供虚开的增值税发票，但邵先生否认这个指控。陈先生被认定犯有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而判

处有期徒刑 12 年。 
令人不安的还有，据邵先生的姐姐和母亲说，公安和政府官员在二个不同的场合曾提出

要求他们付约 300，000 美圆的现金，称“这样可以使案子容易处理。” 
自从一年多前被送到青浦监狱后，他的家属帮他找到了他以前的手提电脑和一些重要的

证据，其中有曾被法院认定他少缴的税项的付款记录。这些付款记录，据他说， 正好等于

法院曾经认定他少缴的税的数额。 
“法院，”邵先生最近从监狱写出的信中说，“犯了很简单的会计错误。” 

 
 
 
 
 
 
 
 
 
 
 
 
 
 
 
 
 
 
 
 
 
 
 
 


